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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層設計韶關雙碳路徑
論壇上，韶關市政府、市科技局、在韶企業與相關

科研院所及企業簽署創建科技支撐碳達峰碳中和先行
示範區等9項合作協議；舉行韶關碳中和產業基金啟
動、碳中和產業園啟動、廣東碳中和智庫掛牌、韶關
市中發科技成果轉化研究院掛牌等4項儀式；分別為
碳中和政府戰略顧問、市政府特聘戰略顧問、廣東碳
中和研究院（韶關）院長和名譽院長頒發了聘書；與
會院士專家作專題報告，暢談碳達峰碳中和對綠色發
展的重要性以及實現路徑。會上，韶關發布《碳達峰
碳中和 「丹霞倡議」》，倡議緊緊圍繞碳達峰、碳中
和 「3060」目標，踐行新發展理念，積極參與推動經
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低碳轉型。

韶關市委書記王瑞軍表示，韶關將以一個碳中和研

究院、一個碳中和產業園、一個碳中和產業基金、一
個碳中和智庫、一個碳中和交易平台、一個以新能源
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示範區 「六個一」為實施路徑
的碳達峰碳中和 「韶關模式」。

本屆碳達峰碳中和 「丹霞論壇」上，來自全國各地
相關領域的院士專家、研發機構、社會組織及企業代
表，圍繞碳達峰、碳中和、新能源產業發展、韶關行
動等相關話題進行交流。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干勇認為，
韶關在探索碳達峰碳中和的具體行動頂層設計快速反
應，立足於得天獨厚的生態優勢和地緣優勢，通過引
進科技人才、布局新能源產業鏈、發展大數據產業等
措施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卓有成效， 「這是 『雙碳』目
標下產業轉型發展的一個新路徑和新模式，將為全國
同類城市提供示範經驗。」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務
院學位委員會委員、教育
部 科 技 委 主 任 謝 和 平 認
為，韶關作為粵港澳大灣
區的重要節點，急需將豐
富的新能源資源轉變為產
業發展優勢，率先揭牌成
立廣東碳中和研究院（韶
關）、組織召開 「丹霞論
壇」，為實現 「碳達峰、
碳中和」提供科學路徑、
技術支撐與政策建議，將
助推韶關成為廣東碳中和
重要的技術示範和產業應
用基地，率先在廣東打造

碳中和模板。

科技支撐創建先行示範區
今年7月，廣東碳中和研究院（韶關）揭牌，這標

誌着韶關市為貫徹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創建碳
達峰碳中和先行示範區，加快能源轉型，邁出 「韶關
模式」的第一步。

9月15日召開的廣東碳中和研究院（韶關）第一屆
理事會，將進一步整合現有碳中和技術領域相關優勢
科研力量，構建 「五維一體」創新發展模式，即 「一
院（碳中和研究院）、一園（循環經濟產業園）、一
基金（專項產業基金）、一平台（碳匯交易平台）、
一智庫（專家智庫）」五維融合發展，為實現碳達
峰、碳中和提供科學路徑、科技支撐與政策意見。

為支持地方碳中和產業發展，促進產業聚集，韶關

打造碳中和產業基金。該基金啟動後將推動能源結構
調整，協助韶關打造碳中和萬億產業集群，創建碳中
和示範城市；助力韶關碳中和研究院的科研成果產業
化，引入優質項目、高端人才，突破碳中和領域的技
術難題，助推韶關加快實施新舊動能的轉換，促進韶
關經濟發展。

為助力政府雙碳目標高質量完成，幫助科技企業碳
中和技術路徑高效實現，韶關成立了碳中和丹霞智
庫，該智庫將緊緊圍繞碳中和的碳減排、固碳和清潔
可再生能源產業的三個方向、傳統集中產業的升級改
造、新經濟領域科技成果的典型應用規劃等三個方面
提供專業實施方案。目前，碳中和丹霞智庫攜手人工
智能標杆企業中科光年，藉助多年在雙碳管理積累的
技術優勢和應用實踐，幫助韶關定製開發基於大數據
技術的碳中和管理平台，並無償捐贈給韶關，助力韶
關快速實現雙碳目標，為韶關建設全國碳達峰碳中和
先行示範區賦能。

打造千億級新能源產業集群
論壇當天，韶關市碳中和產業園明陽工業園在華南

先進裝備產業園正式動工。該項目從簽約到正式動工
僅過去40天，充分體現了 「韶關速度」。今年8月，
韶關市與中國三峽新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明
陽智慧能源集團股份公司正式簽約，共同開發利用韶
關市新能源資源，規劃建設碳中和產業園，主要引進
風電產業鏈、光伏產業鏈和儲能產業鏈等企業。

首期落地建設的兩個項目，分別是異質結光伏組件
生產廠和陸上大風機總裝廠，合計佔地面積159畝，總
投資11億元。項目建成達產後，可實現年產值40億
元，創造稅收3億元，提供超2000個就業崗位。

院士專家丹霞論碳

推建韶關碳達峰碳中和先行示範區
【香港商報訊】昨日，碳達峰·碳

中和 「丹霞論壇」 在廣東省韶關市舉
行，34位國內外相關領域頂尖專家
學者、研發機構、社會組織及企業匯
聚韶關，共同商討、謀劃推動韶關綠
色低碳轉型和新能源產業高質量發
展，全力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新型示
範區建設和實施路徑，打造雙碳目標
實現的 「韶關模式」 。香港商報記者
李芳 通訊員沈明禮、楊長虹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來自海關廣東分
署的數據顯示，廣東 8 月外貿出口創出月度歷史新
高，實現出口4614億元，增長10%。

除了出口創新歷史新高，廣東8月外貿進出口錄得
7479.4億元，也取得歷史月度次高值，增長14.6%。此
外，當月進口也實現22.8%增長，達2865.4億元。

在8月外貿數據顯著向好帶動下，1-8月，廣東外貿
進出口5.24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19.6%，佔
同期中國進出口總值的 21.1%。其中，出口3.18萬億
元，增長19.1%；進口2.06萬億元，增長20.5%。

其中，廣東一般貿易進出口增長、比重繼續提升。
1-8 月，廣東以一般貿易進出口 2.75 萬億元，增長
21.2%，佔廣東進出口總值的比重較去年同期提升0.7
個百分點至52.5%。加工貿易進出口 1.38萬億元，增

長 16.9%，佔 26.4%；保稅物流 8284.8 億元，增長
20.5%，佔15.8%。此外，市場採購出口2386.7億元，
增長22.5%。

民營企業增速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勢頭，佔廣東外貿
比重也繼續提升。1-8月，廣東民營企業進出口2.98
萬億元，增長23.4%，佔廣東進出口總值的比重較去
年同期提升1.7個百分點至56.9%。外商投資企業進出
口 1.97 萬億元，增長 14.8%，佔 37.6%；國有企業
2729.3億元，增長16.9%，佔5.2%。

廣東對主要貿易夥伴均實現2位數增長。1-8月，廣
東對東盟進出口7995.2億元，增長20.2%，為廣東第一
大貿易夥伴。同期，對中國香港、美國、歐盟和中國台
灣分別進出口7023.9億元、6004.8億元、5842.8億元和
4099.8億元，增長18.4%、15%、21.2%和21.3%。

【香港商報訊】記者賴小青報道：9 月 16 日至 19
日，第十七屆中國國際中小企業博覽會和首屆中小企
業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廣州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作書面致辭。

劉鶴表示，中小企業是國家財富的重要創造者，是
提供就業的主渠道，是科技創新的主力軍，是造就大
企業的蓄水池。中小企業要有大志氣，大力弘揚企業
家精神，高度重視創新能力培育，努力做到專精特
新。各部門、各地方要為中小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環
境，多服務、辦實事，增強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期性，
保護產權和知識產權，促進公平競爭。積極探索以各

種方式減輕要素成本快速上漲對中小企業的壓力，努
力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更多更好運用資本市場
助力優秀中小企業發展。

「專精特新」中小企佔參展八成
廣東省副省長王曦介紹，本屆中博會和首屆高峰論

壇由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廣東
省政府聯合主辦，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和泰國商業部
擔任主賓方，規劃展覽面積 11 萬平方米，共設展位
3500個。其中主展期展會展覽面積約8萬平方米，共
設展位2500個。據統計， 「專精特新」中小企業佔了

本屆中博會總參展企業數量的 80%以上，專精特新
「小巨人」企業佔40%以上。
據悉，展會期間將同步舉辦首屆中小企業國際合作

高峰論壇，高峰論壇主論壇上，將發布千億元人民幣
規模的中小企業全球採購信息。

博覽會期間，還將舉辦2021中國工業互聯網大會暨
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大會、工業設計周、 「專精特
新」企業專場活動、競爭政策與中小企業發展專題活
動，知識產權保護、應用、維權等專題活動，以及8
場至10場產品供需對接活動、3場中外中小企業精準
對接洽談會、7場境外展團專場推介活動等。

【香港商報訊】記者陸紹龍報道：16日，中國航
展 「雲上航展」上線啟動儀式在珠海舉行。觀眾可通
過 「雲上航展」了解航展全面信息。

因應對全球疫情形勢，中國航展珠海執委會聯合廣
東廣播電視台，全新推出 「雲上航展」，中國航展史
上首次創新採用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展覽，在
電腦端可通過中國航展官網的 「雲上航展」欄目了解
航展全面信息，在手機端可下載 「智慧航展」APP實
現一鍵導覽。

珠海航展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孫潔峰介紹，本屆中
國航展按照行業細分了民航產業、軍民兩用技術、航
空製造配套、MRO、無人系統及海事防備等主題展
區。屆時，11 個展館、36 萬平方米的室外靜態展
區、12萬平方米地面動態演示區和飛行表演空域全
部搬到線上， 「雲上直播」在線報道。

穗地鐵18號線最高時速160公里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30分鐘！南沙副

中心地鐵直達廣州中心城區。在廣州地鐵18號線首通
段（萬頃沙至冼村站）即將於年內開通運營之際，記
者探營正在調試階段的地鐵快車，率先體驗大灣區地
鐵軌道上的新速度——最高速度為160公里/小時。

據介紹，18號線首通段萬頃沙至冼村站在常規運營
模式的基礎上，開行雙向快車。開通初期，18號線首通
段計劃上線15列車，運行最高速度為160公里/小時。

深福田音樂家協會進社區辦音樂會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近日，深圳福田

區音樂家協會、福田區文化館蓮花街道分館承辦的
「文心行動」—— 「紅樹的歌唱」福田區音樂家協會

進社區音樂會在深圳中心書城北廣場順利演出。
「文心行動」是由深圳市福田區文聯發起並組織，

由福田區各文藝家協會具體實施的文藝惠民工程。
截至目前，福田區各文藝家協會與各街道通力合

作，已舉辦了10場 「文心行動」文藝惠民活動，接下
來， 「文心行動」將持續在福田區各街道社區開展。

粵8月出口創月度歷史新高

中博會廣州開幕 逾2000企參展

中國航展首推「雲展」上線

深圳海關精準打擊「水客」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日前，深圳海關

所屬郵局海關快件查驗現場，一票寄遞入境包裹異常
圖像引起了關員的注意，經開拆檢查，發現該包裹中
夾帶了6000張SIM卡。

受疫情影響，傳統模式下 「水客」在旅檢人身 「帶
貨」的走私空間被大幅壓縮，深圳海關匯編分析關區典
型走私案例，建立高風險人員、車輛信息庫，運用大數
據開展綜合研判，實現精準打擊。今年以來，該關已開
展4輪打私專項行動，查獲案值合計逾7.2億元。

韶關碳中和產業園明陽工業園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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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于 2021 年 9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发表意见的董事 9 名，实际发表意见的
董事 9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
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 7 亿元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产品。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
内有效，在有效期内该项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相关事宜由董事会授权管理层
具体实施。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 2021-0045 号公告。

上述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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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9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发表意见的监事 3 名，实际发表意见的
监事 3 名。三名监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 7 亿元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产品，投资的品种为低风险、短期（不超过一年）
的保本型的约定存款、国债、理财产品等。投资产品必须同时符合安全性高，
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不得质押。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之内有效，在公司董事会决议有效期内该项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同意由董事
会授权管理层具体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3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特此公告。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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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现金管理的额度及期限：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使用总额不

超过 7 亿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现金管理投资的产品：投资的品种为低风险、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
本型的约定存款、国债、理财产品等。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
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不超过 7 亿元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产品。
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在有效期内该项资金
额度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269 号文）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4,576,88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4.95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814,655,556 元，扣除与募集资金相
关的发行费用总计人民币 17,654,990.98 元（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797,000,565.02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1] 第 ZA15389 号《验资报告》。公司
已将上述实际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将用于“特种缝制设备及智
能工作站技术改造项目”和“投资设立南翔研发与营销中心项目”。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

度，部分募集资金将会出现暂时闲置的情况，本着资金安全同时兼顾股东利益
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和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并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
前提下，公司拟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投资产品范围
为控制风险，投资的品种为低风险、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的约定存款、

国债、理财产品等（以下统称为“投资产品”）。
上述投资产品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 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2. 流动性好，不影响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3. 不得质押。
（三）现金管理额度和期限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7 亿元，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
循环滚动使用。

（四）信息披露
公司购买投资产品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内容包括购买投资产品

的名称、额度、期限、收益以及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等。
（五）风险控制措施
尽管上述投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

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
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 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投资产品的购买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募
集资金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不得购买以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

2. 现金管理由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具体实施。管理层进行具体实施时，需由
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投资活动由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必要时可外聘人员、
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对投资品种、止盈止亏等进行研究、论证，提出研究报告。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
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 募集资金投资产品将严格按照证券监管部门和公司的有关规定，根据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情况递减，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4.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内部审计室进行日常监督。独立董事、监事会
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投
资产品的投资情况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已分别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支行、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天钥桥路支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民支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将按照相关监管要求进行
管理。上述银行均为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与公司除存在存贷款等业务往来外，
不存在其他方面的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在授权

额度内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安全性高、风险低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日常经营产生不良影响，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开展。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提高公司的资
金使用效率，为公司股东带来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意见：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规划、使用进度并保障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公司在董事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低风险的保本
产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现金收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在董事会批准的额度及有效期内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7 亿元进行现金管理。

（二）监事会意见
2021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不超过 7 亿元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产品，投资的品
种为低风险、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的约定存款、国债、理财产品等。
投资产品必须同时符合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
承诺；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不得质押。决议有效期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在公司董事会决议有效期内该项
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同意由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具体实施。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使用部

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实施及公司的正常运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
议。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 年 9 月 15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计划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七、公司累计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本金余额为 1.25 亿元，其中：募集资

金为 0 亿；自有资金为 1.25 亿。
特此公告。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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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工

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269 号文）
核准，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工申贝”）向 8 名特
定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4,576,88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4.95 元，募集资金总额 814,655,556 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共计 17,654,990.98 元（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797,000,565.02 元。保荐及承销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已将剩余资金划付至公司指
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上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全部到位，并
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
报字 [2021] 第 ZA15389 号）。相关情况可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在《上
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及相关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
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公司分别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陆家嘴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钥桥路支行、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民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行开立募集资金
专户，并与上述银行或其上级机构及保荐机构申万宏源分别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公司、保荐机构及前述专户银行均严格按照协议对募集资金专户进行
管理。

截至 2021 年 9 月 15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账号 账户金额 ( 元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支行

（注 1）
03399500040016699 199,999,8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钥桥路支行（注 2）310066292013004160686 200,000,000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民支行 03004647881 300,073,221.5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口支行 1001252429200279131 100,000,000
合计 800,073,021.55（注 3）

注 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支行是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的下属分支机构，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浦东分行及保荐机构申万宏源签署了《三方监管协议》。

注 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钥桥路支行是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徐汇支行的下属分支机构，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及保荐机构申万宏源签署了《三方监管协议》。

注 3：上表中合计金额于募集资金净额的差额部分为尚未扣除及待置换的
发行费用。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徐汇支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民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支行（以下简称“专户银行”）及保荐机构申万宏源签署了《三方
监管协议》 ， 主要内容如下：

1.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
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公司与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
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申万宏源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申万宏源承诺按照《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 年修订）》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申万宏源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
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申万宏源的调查与查询。
申万宏源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 公司授权申万宏源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秦明正、王鹏可以随时到专户银
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
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
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申万宏源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
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 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并抄送给申万宏源。 

6.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申万宏源，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申万宏源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申万宏源更换保
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
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
力。 

8. 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申万宏
源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申万宏源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 申万宏源发现公司、专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
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 本协议自公司、专户银行、申万宏源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七日

2021年9月19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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